历山保护区管护员百分制考核办法
一、考核要求：

森林资源管护按月进行检查验收考核。各管护站的验收考核小组每月都要对本站的每个承包管护员和每个管护责任区的巡护情况进行检查验收考核，按月考核内容及标准进行打分，并将考核结果排出名次上报保护区资源科。保护区森林资源管护验收考核小组每月都对管护站验收考核小组的检查验收考核情况进行抽查，抽查比例为40-60%，以确保检查验收考核工作是否属实准确。月检查验收考核情况纳入年终考核。

二、月考核内容及标准：

1、出勤（10分）：承包管护员当月出勤达到25天以上，得10分。每少一天扣5分，旷工1天扣10分，本项分数不够扣的，在总分中扣除。旷工超过3天停职检查。

2、巡护（10分）：承包管护员每月巡护达15天，且巡护、定点达到规定要求的，得10分。巡护每少一天扣1分，旷工每少一天扣5分，直至本项扣完。

3、盗伐（10分）：管护责任区内未发生盗伐林木现象，或出现盗伐林木时，承包管护员在巡护中能及时发现，并能按规定要求准确GPS定点、测量、检尺、上报管护站和保护区资源科，且上报材料齐全，得10分；发现后上报材料不全的，每起扣5分；对于平时抽查、月核查或季度、年度检查以及派出所已立案的盗伐林木现象、案件，承包管护员未汇报的，每起扣10分。

4、森林火灾（10分）：管护责任区内未发生森林火情、火灾的，或发生森林火情、火灾时，承包管护员及时向管护站和保护区报告的，得10分。发生火情、火灾不是第一报告人的，扣5分；发生森林火情、火灾，不汇报、不制止的，扣10分。

5、非法占用林地（10分）：管护责任区内未发生非法占用林地，或出现非法占用林地时，承包管护员能及时发现并能确定非法占用林地者身份和基本情况，及时以信息卡报管护站和保护区资源科的，得10分。对于平时抽查、月核查或季度、年度检查以及派出所已立案的非法占用林地现象、案件，承包管护员未汇报的，每起扣10分。

6、林业有害生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及禁毒工作（10分）：4-10月能及时监测本责任区内林业有害生物、疫源疫病发生情况，并在档案卡片和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日记、疫源疫病监测记录中有监测原始记录，并以站为单位及时汇总上报的；按要求完成保护区下达的任务，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疫源疫病防控工作；责任区内没有种植毒品现象的，或有种植毒品，及时汇报，及时铲除，并通过各种手段搜集有效线索的得10分。责任区内发生林业有害生物、疫源疫病，未及时监测上报的，每次扣5分；形成危害的，每次扣10分；有种植毒品案件的，每起扣5分。

7、乱捕滥猎（10分）：责任区内没有发生偷捕、滥猎、毒杀野生动物事件，若发现能够及时上报的，得10分。如果发生一起偷捕、滥猎、毒杀野生动物事件，没有发现和报告的，属国家级保护动物的扣10分，省级和“三有”野生动物的扣5分。

8、管护设施的维护（10分）：刷新、刷写防火宣传标语，并对责任区内宣传（碑）牌、责任牌、管护标志牌、GPS等各种管护设施能及时翻新、维护，保持醒目、完好，得10分。刷写标语、翻新（碑）牌、维护设备有一项工作完不成，每项扣2分，直至本项分数扣完。

9、宣传工作（10分）：管护员按要求及时深入责任区各行政村、自然庄、学校进行宣传，并有受教育人数和主要人员的签字，宣传率达100％，在各项纪录中能得到印证；每年都对“七种人”重新登记造册签订防火责任状的，得10分；否则，每少一个村、一个学校扣2分；“七种人”重新登记造册、签订防火责任状，有一项工作完不成，每项扣2分，直至本项分数扣完。

10、各种记录（10分）：

（1）各种管护记录连续、准确、规范，真实、完整、整洁、实事求是、相互一致，得2分，否则不得分。

（2）年初有工作计划和目标，年终有工作总结，每月有工作小结和心得体会，得1分，否则不得分。

11、其它工作（7分）：

（1）责任区内无牛羊损坏幼苗幼树现象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2）管护员能向管护站、保护区资源科及时上报各项材料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3）管护站、管护员同辖区地方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林管员、管护员建立联防联护、互通信息，互通情报得1分，否则不得分。

（4）能完成保护区要求的林下资源创收任务，得2分，否则不得分。

三、考核结果：

每月由管护站验收考核小组对照本办法逐条核实打分。考核结果分四个档次，得分在95以上(含95分)的为优秀；得分在90—94分（含90分）的为良好；得分在85—90分（含85分）为合格；得分在85分以下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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